关于公布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成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成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编制背景
    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行政管理的重要常态化、基础性工作，国家要求各地应根据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及区位条件变化、市场地价水平变化以及原基准地价应用情况，以每5年为一周期，对地价开展局部或者全面更新调整工作。建安区四个乡镇现行的城镇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于2018年制定，按照国家更新调整的要求，为保证基准地价的现势性，科学合理反映建安区四乡镇地价水平，需要对2018年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成果进行全面更新调整。

编制依据及起草经过

为了保证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科学性、现势性，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及《河南省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技术方案》要求以及区委、区政府领导部署，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安区分局牵头组织开展了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通过收集各行业部门的基准资料、定级资料、估价资料和各要素点现场实地调研等工作，形成了《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初步成果》。初步成果形成后，由建安区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工作小组及相关专家进行审阅、论证，并提出修改完意见。在对初步成果进行多次修改完善后，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并于2024年5月7日至2024年6月 5日公开征求意见。

主要内容

基准地价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可建设用地范围内，对平均开发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的建设用地，按照商服、住宅、工业等用途分别评估，并由政府确定的，某一估价期日法定最高使用年期土地权利的区域平均价格。它是我国公示地价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土地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支撑，通常用于政府调控土地市场和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次公布的四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具体内涵如下：
（一）基准日：2023年1月1日。

（二）四镇定级范围及面积：

五女店镇：东至大二郎庙村，西至桃花渠路，北至小王寨村，南至双碑周村。定级范围约为8.25平方公里。

灵井镇：东至盐洛高速，西至寨杨村，北至外环路，南至刘庄社区。定级范围约为9.72平方公里。

张潘镇：东至古城村，西至铁路，北至后汪村-孟庄村，南至赵庄村。定级区范围面积约为8.17平方公里。

蒋李集镇：东至东申村，西至张崔吴村，北至034乡道，南至平安路。定级范围约为1.74平方公里。

（三）用途分类：本次级别更新定级采用综合定级，不区分土地类型。地价评估按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分别制定基准地价。

（四）容积率和开发程度设定：四镇容积率和开发程度设定均一致，即商业用地容积率为1.1、住宅用地容积率为1.2、工业仓储用地容积率为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容积率为1.3；开发程度均为三通一平（通路、通电、通上水、场地平整）。

（五）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成果表。

附表1：
 四镇镇区土地级别面积汇总结果      单位：公顷、%
	乡镇

级别
	五女店镇
	灵井镇
	张潘镇
	蒋李集镇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一级地
	192.99 
	23.40 
	206.18 
	21.21 
	361.26
	44.19
	68.46 
	39.30 

	二级地
	626.68 
	76.00 
	763.13 
	78.51
	454.97
	55.66
	103.68 
	59.52 

	河流
	4.90 
	0.60 
	2.74 
	0.28 
	1.20
	0.15
	2.05 
	1.18 

	合计
	824.57 
	100
	972.04 
	100
	817.43
	100
	174.19 
	100


附表2：
建安区四镇基准地价成果一览表

	              乡镇

类型
	五女店镇
	灵井镇
	张潘镇
	蒋李集镇

	
	
	
	
	

	商服用地
	一级
	元/米2
	980
	900
	850
	820

	
	
	万元/亩
	65.33
	60.00
	56.67
	54.67

	
	二级
	元/米2
	710
	660
	600
	580

	
	
	万元/亩
	47.33
	44.00
	40.00
	38.67

	住宅用地
	一级
	元/米2
	1050
	1000
	970
	825

	
	
	万元/亩
	70.00
	66.67
	64.67
	55.00

	
	二级
	元/米2
	780
	770
	750
	610

	
	
	万元/亩
	52.00
	51.33
	50.00
	40.67

	工矿仓储用地
	一级
	元/米2
	355
	355
	365
	310

	
	
	万元/亩
	23.67
	23.67
	24.33
	20.67

	
	二级
	元/米2
	305
	305
	310
	280

	
	
	万元/亩
	20.33
	20.33
	20.67
	18.6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一级
	元/米2
	485
	485
	475
	450

	
	
	万元/亩
	32.33
	32.33
	31.67
	30.00

	
	二级
	元/米2
	410
	410
	400
	390

	
	
	万元/亩
	27.33
	27.33
	26.67
	26.00


四、成果应用
（一）准确、便捷地反映目前建安区土地市场的变化，为政府加强土地资产管理和土地市场管理，给社会各界了解土地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科学依据。

（二）显化出近年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有利于增强对外招商引资的信心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三）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产业经济结构升级和生产布局优化。

（四）通过规范和完善基准地价内涵，明确土地价格与城市土地利用条件、开发程度的关系，依照城市开发能力和投资来源控制城镇土地供应总量，控制城镇土地出让底价。

五、需要说明的事项
《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建安区四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成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全面落实《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及《河南省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技术方案》政策要求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进行了相关调整，本次成果的应用对公众有以下影响：

一是提高土地市场透明度。公众能更清晰地了解不同区域、不同用途土地的价值，便于进行土地相关投资、交易决策。

二是影响土地交易价格。土地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基准地价可作为重要参考，使交易价格更趋合理。

三是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从宏观层面看，基准地价引导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